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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截至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日，公司总股本12,454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736.20万元（含

税）。公司2025年中期已派发现金红利747.24万元（含税），本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为4,483.44万元

（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40.45%。

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截至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日，公司总股本12,454万股，本次转股后，公司的总股本为17,435.60万股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亚通精工 60319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典进 曲永亮

联系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经济开发区玉海

街6898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经济开发

区玉海街6898号

电话 0535-2732690 0535-2732690

传真 0535-2732690 0535-2732690

电子信箱 yatongzqb@yatonggroup.com yatongzqb@yatonggrou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所处行业为汽车制造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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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代码 C36）中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分类代码 C3670）。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车制造专业化

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工业产业链长，覆盖面广，上下游关联产业众多，随着中国汽车工业

持续快速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成为支撑和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的主导产业之一。

2025 年我国全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453.1 万辆、3440 万辆，同比增长 10.4%、9.4%，连续

三年保持 3000 万辆以上规模，连续 17 年稳居全球产销第一，新能源渗透率突破关键阈值，国内

新车销量占比达 50.8%；自主品牌乘用车强势崛起，全年销量 2093.6 万辆，市占率提升至 69.5%，

成为行业增长核心引擎；汽车出口量达 709.8 万辆，同比增长 21.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61.5

万辆，同比激增 103.7%，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尽管市场整体增长，但行业面临市场竞

争加剧和价格战带来的压力，行业整体利润继续在低位徘徊。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矿用辅助运输设备业务所处行业为专用设

备制造业（分类代码 C35）中的矿山机械制造（分类代码 C3511）。矿用辅助运输设备行业是为提

升煤矿、金属矿山机械化生产程度，确保矿山生产安全的重要辅助行业。2025 年我国原煤产量延

续稳定增长态势，全年总产量达 48.5 亿吨，同比增长 1.4%，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受市场供需宽

松、产品价格持续承压下行影响，行业盈利显著下滑，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3520.00 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41.8%，企业经营分化进一步加剧。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的主要产品为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按下游应用领域可以分为商用车

零部件和乘用车零部件，公司商用车零部件主要产品包括顶盖总成、前围总成、后围总成、侧围

总成、地板总成和铝压铸零部件等，公司乘用车零部件主要产品包括发动机舱总成、门槛板总成、

侧围内板总成、非金属护板、地板总成、铝压铸零部件等。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矿用辅助运输设备业务包括两大类：一是生产和销售煤矿、金属矿山井下所需的辅助运

输设备，产品包括防爆柴油机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防爆柴油机湿式混凝土喷射车、支架搬运车、

铲板式搬运车等，该类辅助运输设备主要为井下生产提供支持性运输服务，包括井下道路和巷道

壁面硬化加固用混凝土的运输和喷浆、液压支架搬运、井下其他大型设备和人员运输等；二是在

公司研发和生产辅助运输设备的基础上，为大型煤矿提供辅助运输专业化服务，包括设备物资及

人员运输服务、人工服务、运营维修维护、材料供应、技术服务等综合性专业化服务。

公司矿用辅助运输设备的典型产品及用途如下表所示：

产品名称 典型产品示意图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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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柴油机

混凝土搅拌

运输车

主要用于井下工程用混凝土搅拌运输，具有罐体旋

转功能，在混凝土运输中能够保持混凝土不凝固、

不塌陷，可长时间长距离运输，并具有前进前出自

卸料功能，省时省力。

防爆柴油机

湿式混凝土

喷射车

主要用于井下巷道壁面的硬化，形成混凝土支护

层，采用遥控喷射系统，减少回弹，提升工作效率，

壁面硬化后的混凝土强度高。

铲板式搬运

车

主要用于井下液压支架、采煤机和运输机等重型设

备的拆件、移变搬运，尤其适用于综采面设备的快

速回撤、摆放及中远距离运输，承载能力大，铲装

方便灵活，运行速度快，能够满足井下恶劣工况条

件。

支架搬运车

主要用于井下液压支架的长距离运输，以实现综采

面快速搬家倒面，车辆采用大功率发动机，整车外

形尺寸小，转弯半径小，对巷道要求低，爬坡适应

能力强，能够满足不同工况要求。

（二）公司业务模式

销售模式：公司的产品全部采用直销的模式。公司的客户多为知名整车企业或大型煤矿企业。

公司的产品均为非标准化产品，公司会根据客户的产品设计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开发，在通过客户

的定点（招标）并取得销售订单（中标）后，公司依据订单组织采购和生产，并完成产品的交付。

采购模式：公司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方式，根据客户订单及生产计划，采用持续分

批的形式向供应商采购。公司与具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供应商已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生产模式：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生产指挥中心按照整车厂的预测数

量，制定月度生产计划，并按批次下达周生产计划。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4,131,626,418.63 3,670,502,476.55 12.56 3,520,528,976.1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93,512,559.15 2,102,133,397.00 4.35 2,058,816,188.87

营业收入 1,839,994,143.85 1,745,375,162.64 5.42 1,722,466,883.26

利润总额 133,604,764.64 125,316,616.42 6.61 186,756,272.37

归属于上市公 110,839,789.42 90,100,685.08 23.02 150,093,4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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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0,023,070.24 81,615,650.66 10.30 131,561,675.0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213,522.22 -199,141,276.83 不适用 -105,113,566.3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17 4.32

增加0.85个百

分点
8.0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92 0.75 22.67 1.3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92 0.75 22.67 1.3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22,092,922.88 406,415,827.07 454,077,620.35 557,407,77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482,454.35 17,267,960.05 50,164,630.39 7,924,74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9,173,124.27 15,082,638.87 35,480,268.27 10,287,03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8,130,694.34 -6,699,193.87 20,303,778.86 84,739,631.5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9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02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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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焦召明 38,333,456 30.78 38,333,456 无

境内

自然

人

焦显阳 17,692,364 14.21 17,692,364 无

境内

自然

人

焦扬帆 17,692,364 14.21 17,692,364 无

境内

自然

人

莱州亚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166,234 4.15 5,166,234 无 其他

天津中冀信诚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68,500 654,000 0.53 无 其他

焦现实 596,102 0.48 596,102 无

境内

自然

人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

公司
451,107 0.36 无 其他

BARCLAYS BANK

PLC
376,200 0.30 无 其他

殷小明 -462,600 320,000 0.26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杜培河 -70,000 250,000 0.2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焦召明为焦显阳、焦扬帆的父亲，莱州亚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是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焦召明为莱州亚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焦显阳、焦扬帆为

莱州亚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除此之

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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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4,131,626,418.63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6%；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2,193,512,559.15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35%。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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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839,994,143.85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10,839,789.42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3.02%。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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